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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B8_82_E4_c42_627683.htm 第一条为加强会计

证发放后的管理，进一步完善会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根据

南京市财政局、人事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人民银行南京市

分行[1991]257号联合颁发的《南京市会计证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二条、第十五条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会计证年检

对象为上年12月31日前领取正式会计证的在岗会计人员，持

有临时证和代理证的人员不参加年检。在岗会计人员是指目

前从事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的人员。 第三条会计证年检实行

分级管理的原则。市属单位的会计人员由市财政局负责；区

、县属单位由区、县财政局负责。外地驻宁单位和委托我市

各级财政部门发证的非市属单位，由原发证的财政部门负责

年检。 第四条计证年检内容包括会计人员的工作业绩、论著

、奖惩、培训或学习（学历进修等）、岗位变动（含行政和

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以及职业道德等项目。 第五条计证年检

的考核，按[1991]257号文件规定执行，即：一般会计人员由

单位财会部门和人事部门共同考核，填写年检情况表及会计

证有关栏目；基层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由上

级业务主管单位财会部门和人事部门共同考核，填写年检情

况表及会计证有关栏目；业务主管部门财会机构负责人由其

人事部门填写年检表及会计证有关栏目，报同级财政部门核

检；非业务主管的有关委、办、局以及对所属单位不具有财

务管理职能的部门财会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按经费

领拨关系由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考核。 借调人员一般由原



单位考核；借调时间超过一年的也可由借调单位考核；离退

休后继续持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由聘用单位进行考核。 

没有主管部门的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由单

位人事部门填列年检表和会计证有关栏目，直接报同级财政

部门核检。 第六条计证年检时，财会人员应按年检内容（工

作业绩、论著、奖惩、培训或学习、岗位变动、职业道德）

提交述职报告。 有关部门根据会计人员提交的述职报告，逐

项考核。根据考核结果，逐项填写会计证有关考核栏目，不

留空白。工作业绩栏主要填列持证人工作表现及业务水平，

包括：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会法规和制度、按会计

制度要求、规范会计行为、正确处理帐务，以及对本系统、

本单位的经济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等。论著栏填列在市以上

（含市）刊物上公开发表的专业文章或著作。奖惩栏填列受

到本单位及上级单位的奖励和处罚。培训栏填列持证人员接

受市以上（含市）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专业知识更新等学习

情况。岗位变动栏填列岗位轮换以及职务晋升等情况。职业

道德栏填列持证人员遵守财经纪律等情况，一般可分为好、

较好、一般和差。 第七条核填证工作结束后，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应填列会计证年检情况表，连同会计证集中到同级财政

部门审核并加盖年检专用章。 第八条年检期间，个别持证人

员确因特殊情况未能参加年检的，应说明原因，由所在单位

证明，并于当年补检。对不参加年检的人员，作为脱离会计

岗位处理。对两次不参加年检的，所持会计证视同作废。任

何单位不准聘任无证或持无效会计证的人员从事会计岗位工

作，否则一经查出，将对责任人和单位处以罚款。 第九条从

外地或非市属单位调入本市的会计人员，其所持会计证应向



同级财政部门换发会计证后方可参加年检。 第十条脱离会计

岗位两年（包括两年）以上的，在年检时应办理注销手续，

将其所持会计证送缴原发证机关，重新从事会计工作时，按

原规定程序办理领证手续。 第十一条下列情况之一者，为年

检不合格： 1.职业道德差，责任心不强，帐务处理混乱且不

及时纠正的。 2.违反财经法规，受到记过（含记过）以上行

政处分的。 3.因违法而受到刑事制裁的。 有上述1、2两种情

况的，吊销会计证一年，记录有关事项，并限期参加有关会

计人员职业道德和法规培训学习，期满一年后再退回原证。

有第三种情况的，吊销会计证，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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